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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編序 

實習就是實務學習、實作練習，大學裡許多系所都會在理論課程之外，安排實習課程，而

有所謂的實習醫師、實習律師、實習老師…。這些實習課程就是提供學生接觸職場實況的機會，

去做實務學習、實作練習。讓實習者在職場進行觀察、探索、試驗、實驗、理解、分析、綜合

與判斷，藉以瞭解、證驗或修正理論，將理論和實際結合，從而培養出實際從事的能力，甚至

進而發揮創新能力，促使實務更臻完善。無庸置疑地，實習是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裡最重要的環

節之一，這是師資生畢業前的實習課程，此課程名為「教學實習」。畢業後還有第二次實習，

稱之為「教育實習」。依據2019年12月教育部公告修訂的「師資培育法」，畢業後的師資生必

須先通過教師資格考試，然後才能申請半年的「教育實習」，通過後方可獲得教師證書；之後

再經教師甄試錄取，才能成為正式教師。 

由此可見，在成為正式教師的過程裏，兩次的實習課程實居於關鍵位置，應負有品質管制

之責。黃炳煌教授認為師資培育中的實習應發揮五項功能。一驗證：以行動驗證教育理論與計

畫；二發展：發展教學與行政的知識、情意與技能；三評鑑︰考核師資生的教學與行政能力；

四統整：統整師資生所學；五發現：發現新的教育問題與原理。目前師資培育的兩段實習課程

裡，究竟是否發揮了這些功能?新制度是否合宜?配套是否完善?實習各面向的成效如何?大學的

指導教師與中小學的輔導教師是否獲得足夠的支持與資源?指導/輔導成效如何?實習生在教育

專業素養、學科專門素養上的表現如何?出現哪些瓶頸和問題?應該如何因應?國外的實習制度

與實施有哪些可借鑑處？…。相關問題實在頗多。 

以上這些問題有必要徵集各界意見，讓大家提出見地與建言，以供教育決策者與研究者參

考。本期遂以「師資培育實習課程」為評論主題，獲得熱烈迴響，經審查通過而獲刊的主題評

論文章計11篇，篇篇具參考價值。本期自由評論的來稿也甚為踴躍，經審查通過獲刊的自由評

論文章計18篇，每篇均對教育實踐或政策提出見地或建言，值得各界卓參。 

本期刊十卷十期能夠順利出刊，須感謝作者熱心撰文，針對師資培育實習課程或其他面向

教育問題，進行論述與見解。另外要感謝本期審稿教授，提出專業卓見供作者修改參考。最後

感謝專論文章的編輯群、評論文章的編輯群，以及本學會諸多同仁盡心盡力投入，終於讓本期

圓滿完成任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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